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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128号兆驰集团大厦B座5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伟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91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84,924,9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33.966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28,023,8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6.5364%；前述“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已扣除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的1,022,737,197股股份表决权。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90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56,901,0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7.4301%。

9．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远程方式出席/列席会议；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吴传娇律师、史一帆律师对本次股

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79,9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0%；反对2,790,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5%；弃权2,151,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0,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8,298,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84%；反对2,790,2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10%；弃权2,151,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0,07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06%。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1,3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5%；反对2,047,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1,524,1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667,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907%；反对2,047,8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65%；弃权1,524,1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17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28%。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0,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69%；反对2,108,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0%；弃权2,667,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45,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8,46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89%；反对2,108,7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09%；弃权2,667,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45,87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02%。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76,942,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63%；反对5,86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6%；弃权2,121,6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2,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257,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63%；反对5,860,9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86%；弃权2,121,6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2,87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5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1,041,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841%；反对35,401,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31%；弃权2,135,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5,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703,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952%；反对35,401,2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940%；弃权2,135,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5,17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08%。

公司股东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226,347,03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8,653,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29%；反对24,220,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1%；弃权2,050,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968,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547%；反对24,220,5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34%；弃权2,050,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9,87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19%。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7.0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0,48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6%；反对2,169,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1%；弃权2,267,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4,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8,802,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664%；反对2,169,4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49%；弃权2,267,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4,37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87%。

7.0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7,300,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247%；反对35,383,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61%；弃权2,241,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614,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295%；反对35,383,4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606%；弃权2,241,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2,57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99%。

7.0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7,423,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51%；反对35,284,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77%；弃权2,217,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6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737,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606%；反对35,284,0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739%；弃权2,217,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62,57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55%。

7.0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7,487,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405%；反对35,213,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18%；弃权2,224,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7,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801,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808%；反对35,213,5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415%；弃权2,224,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7,37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7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吴传娇律师、史一帆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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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西工业区M-1号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1号楼4楼2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0,481,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12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周明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

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330,200 99.9581 123,700 0.0343 27,100 0.0076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351,000 99.9639 103,000 0.0285 27,000 0.0076

3.00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相关的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729,100 99.7463 124,600 0.2080 27,300 0.0457

3.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其他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928,000 99.9492 123,200 0.0409 29,800 0.0099

4.0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周明明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697,000 99.6927 148,600 0.2481 35,400 0.0592

4.02、议案名称：关于副董事长张晓明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896,900 99.9389 150,000 0.0498 34,100 0.0113

4.0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吴贤微女士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697,000 99.6927 149,900 0.2503 34,100 0.0570

4.0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周远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696,800 99.6923 150,200 0.2508 34,000 0.0569

4.0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周招会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697,100 99.6928 149,900 0.2503 34,000 0.0569

4.0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张霓女士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877,100 99.9323 169,900 0.0564 34,000 0.0113

4.07、议案名称：关于职工董事张小平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97,000 99.9489 149,900 0.0415 34,100 0.0096

4.08、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李苒洲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97,000 99.9489 149,900 0.0415 34,100 0.0096

4.09、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张洁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97,100 99.9489 149,900 0.0415 34,000 0.0096

4.10、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邹蓉女士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77,100 99.9434 169,900 0.0471 34,000 0.0095

4.11、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张军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97,100 99.9489 149,900 0.0415 34,000 0.0096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93,600 99.9480 152,300 0.0422 35,100 0.009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31,2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28,8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51,000 72.9729 103,000 21.4137 27,000 5.6134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32,500 68.4830 80,000 23.5640 27,000 7.953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8,500 83.7455 23,000 16.254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51,000 72.9730 103,000 21.4137 27,000 5.6133

3.01

关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

动人相关的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29,100 68.4199 124,600 25.9043 27,300 5.6758

3.02

关于公司与其他关联方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28,000 68.1913 123,200 25.6133 29,800 6.1954

4.01

关于董事长周明明先生2025年度

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297,000 61.7463 148,600 30.8939 35,400 7.3598

4.02

关于副董事长张晓明先生2025年

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296,900 61.7256 150,000 31.1850 34,100 7.0894

4.03

关于董事吴贤微女士2025年度薪

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297,000 61.7463 149,900 31.1642 34,100 7.0895

4.04

关于董事周远先生2025年度薪酬

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96,800 61.7047 150,200 31.2266 34,000 7.0687

4.05

关于董事周招会先生2025年度薪

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297,100 61.7671 149,900 31.1642 34,000 7.0687

4.06

关于董事张霓女士2025年度薪酬

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77,100 57.6091 169,900 35.3222 34,000 7.0686

4.07

关于职工董事张小平先生2025年

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297,000 61.7463 149,900 31.1642 34,100 7.0895

4.08

关于独立董事李苒洲先生2025年

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297,000 61.7463 149,900 31.1642 34,100 7.0895

4.09

关于独立董事张洁先生2025年度

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297,100 61.7671 149,900 31.1642 34,000 7.0687

4.10

关于独立董事邹蓉女士2025年度

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277,100 57.6091 169,900 35.3222 34,000 7.0686

4.11

关于独立董事张军先生2025年度

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297,100 61.7671 149,900 31.1642 34,000 7.068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其中议案3.01的关联股东大明科技有限公司、周明明、吴贤微、周远、周招会、乐清市恒鑫明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议案3.02的关联股东张晓明、重庆淳知源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议案4各项子议案对应的相关

董事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汇报。

三、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博、苏成子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

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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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6年5月22日，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决定聘任朱宇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公告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167

证券简称：联美控股 公告编号：

2026-024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远航中路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9,355,2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70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苏壮强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由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刘思生先生、财务总监朱宇华先生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8,661,576 99.9540 577,251 0.0382 116,400 0.0078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8,830,776 99.9652 406,351 0.0269 118,100 0.0079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8,832,976 99.9653 406,151 0.0269 116,100 0.0078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8,920,576 99.9712 416,351 0.0275 18,300 0.0013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8,869,976 99.9678 416,151 0.0275 69,100 0.004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8,876,776 99.9683 371,351 0.0246 107,100 0.0071

7、议案名称：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8,685,876 99.9556 602,651 0.0399 66,700 0.0045

8、议案名称：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并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8,653,476 99.9535 601,051 0.0398 100,700 0.006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98,566,22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0,354,350 95.9713 416,351 3.8590 18,300 0.169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8,299,970 97.2922 212,700 2.4932 18,300 0.214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054,380 90.9810 203,651 9.019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0,354,350 95.9713 416,351 3.8590 18,300 0.169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王冰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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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及聘任财务

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近日收到财务总监周泽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周泽明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周泽明

先生不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2026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均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朱宇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一、财务总监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周泽明 财务总监

2026年5月22

日

2027年12月2

日

个人原因 否 无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泽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周泽明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各项工作均已有序交

接，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周泽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财务总监聘任情况

为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和财务工作的有效开展，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决定聘任朱宇华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2026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朱宇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宇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5%以上的公

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拟任财务总监朱宇华先生的情况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综合朱宇华先生的教育背景、任职履历、专

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等情况，认为其具备公司财务总监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本次聘任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未发现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同意提名朱宇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朱宇华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朱宇华先生简历

姓名：朱宇华 性别：男

学历：研究生 出生年月：1980年9月

工作经历：

2002年9月-2017年4月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机事业部财务负责人、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总裁助理兼

财务部经理；

2017年4月-2024年12月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8年7月-2025年12月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朱宇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朱宇华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朱宇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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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8 － 2026/5/29 2026/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2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02,358,5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535,

377.5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8 － 2026/5/29 2026/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

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以下5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1） 江西国光实业有限公司

（2） 吉安市井开区齐兴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吉安市井开区利兴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吉安市井开区弘兴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吉安市井开区福兴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

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1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

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135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

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96-8117072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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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江西国光实业有限公司的上层股权结构变动，以促进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发展。 转让方胡金

根先生系受让方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的父亲，转让方蒋淑兰女士系受让方胡智敏先生的母亲，上述间接持股变动不涉及向市场增

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和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江西国光实业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胡金根先生、蒋淑兰女士、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胡春香女士，刘旸瑒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一、股权结构变动基本情况

近日，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光连锁” ）接到控股股东江西国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光实业” ）的通知，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国光实业近期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定，国光实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胡金根先

生将其持有10%的股权转让给股东胡志超先生；股东胡金根先生将其持有3%的股权转让给股东胡智敏先生；股东蒋淑兰女士将其持

有5%的股权转让给股东胡智敏先生。 转让方胡金根先生系受让方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的父亲，转让方蒋淑兰女士系受让方胡智敏

先生的母亲。 本次转让是公司控股股东层面的股权结构调整，不属于增持或者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不触及要约收购，股权结构变动后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国光实业，实际控制人仍为胡金根先生、蒋淑兰女士、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胡春香女士，刘旸瑒女士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后公司控制关系情况

（一）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

（二）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后

三、其他说明

刘旸瑒女士与胡志超先生已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刘旸瑒女士将持有的国光实业全部5%的股权的表决权委托给胡志超先

生。 此外，刘旸瑒女士与胡志超先生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光实业股权结构变动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于2026年5月22日取得工商登记证明文件。本次股权结构变动，未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未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国光实业股权变更登记完成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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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A座10层多功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博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10人，代表股份795,434,6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549%。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787,499,3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07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7人，代表股份7,935,3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0%。

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307人，代表股份7,935,3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0%。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以794,946,822股同意，423,440股反对，64,4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7%，审议通过了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以794,392,422股同意，996,640股反对，45,6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0%，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893,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8658%；反对996,640股，弃权45,600股。

3、以794,384,022股同意，985,240股反对，65,4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9%，审议通过了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以794,949,722股同意，456,740股反对，28,2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0%，审议通过了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50,40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889%；反对456,740股，弃权28,200股。

5、以794,389,022股同意，973,240股反对，72,4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5%，审议通过了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以794,354,222股同意，1,018,640股反对，61,8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2%，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854,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845%；反对1,

018,640股，弃权61,800股。

7、以794,365,422股同意，1,018,540股反对，50,7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6%，审议通过

了《关于制定〈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866,10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5256%；反对1,018,540股，弃权50,700股。

8、以794,355,322股同意，1,018,640股反对，60,7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3%，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856,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6.3983%；反对1,018,640股，弃权60,700股。

9、以794,939,522股同意，428,940股反对，66,200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8%，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6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0,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603%；反对428,940股，弃权66,200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在任独立董事张黎群、王世宏、辛修明年度述职，《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侯玉振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26－034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5日以专人送达、邮件形式发

出。 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下午3：30在公司10层多功能厅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其中

董事李海欣、赵立志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董事王玮玲、张黎群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出席会议的董事占董事总数的100%，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博先生主持。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记名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塔什干）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6－

035号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安集延）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6－

036号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

案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登的 2026一037号公告。

修订后的《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6－038号公告。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工作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26-035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

源（塔什干）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被担保人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塔什干）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国际或公司）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塔什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绿

能塔什干）负责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投资、建设并运营一座日处理量2,5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项目总投资2.97亿美元，建设

期2年，运营期30年。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中工绿能塔什干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5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工国际通过新加

坡全资子公司生态空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工绿能塔什干85%股权，担保责任比例为85%，担保责任对应的本金金额不超过29,

750万元，担保期限与贷款期限一致，自第一笔提款日起364天。

2.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

国际绿色能源（塔什干）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后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由于中工绿能塔什干资产负债率超过70%，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塔什干）有限公司（“CAMCE� GREEN� ENERGY� TASHKENT” FE� LLC）

成立日期：2025年9月11日

注册地址：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奇兰扎尔区别什约戈奇街28号楼37室 （28/37� Beshyogoch� Street, � Chilanzar� district,�

Tashkent,� Uzbekistan）

公司总经理：郭子杰

注册资本：9,300万美元

经营范围：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股东情况：中工国际通过新加坡全资子公司生态空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工绿能塔什干85%股权，康斯科申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中工绿能塔什干15%股权。

产权关系结构图

中工绿能塔什干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94,907,708.63 386,576,067.92

负债总额 667,160,201.86 379,041,630.52

净资产 27,747,506.77 7,534,437.40

项目 2026年1-3月 2025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0 480,780.73�（汇兑收益）

净利润 0 480,780.73

中工绿能塔什干于2025年9月成立，该公司为实施塔什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而设立的项目公司。 目前，由于项目处于建设期，

尚未建成投产，项目公司尚未产生营业收入。

或有事项：中工绿能塔什干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重大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工国际为中工绿能塔什干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5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承担的担保责任上限为被担保债

务总额的85%，即对应的被担保债务本金不超过29,750万元，担保期限自第一笔提款日起364天。中工绿能塔什干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

提供同等担保。 具体条款以中工国际与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绿能塔什干申请银行贷款，提供不超过29,75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该公司筹措资金，开展业

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中工绿能塔什干其他股东已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本次担

保公平、对等。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累计为186,634.49万元。 本次担保以及为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安集延）有限公司提供

保证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179,978.70万元，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162,369.54万元的比

例为15.48%，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工作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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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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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

源（安集延）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被担保人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安集延）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国际或公司）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安集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绿

能安集延）负责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投资、建设并运营一座日处理量1,5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项目总投资1.78亿美元，建设

期2年，运营期30年。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中工绿能安集延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5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工国际通过新加

坡全资子公司生态价值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工绿能安集延85%股权，担保责任比例为85%，担保责任对应的本金金额不超过29,

750万元，担保期限与贷款期限一致，自第一笔提款日起364天。

2.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

国际绿色能源（安集延）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后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由于中工绿能安集延资产负债率超过70%，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安集延）有限公司（“CAMCE� GREEN� ENERGY� ANDIJAN” FE� LLC）

成立日期：2025年9月11日

注册地址：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安集延市巴布尔沙赫街22e号（22e� Boburshokh� Street,� Andijan� city,� Andijan� region,�

Uzbekistan）

公司总经理：郭子杰

注册资本：5,700万美元

经营范围：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股东情况：中工国际通过新加坡全资子公司生态价值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工绿能安集延85%股权，康斯科申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中工绿能安集延15%股权。

产权关系结构图

中工绿能安集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51,881,195.23 212,033,792.50

负债总额 243,333,643.39 203,234,681.77

净资产 8,547,551.84 8,799,110.73

项目 2026年1-3月 2025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0 1,728,697.40（汇兑收益）

净利润 0 1,728,697.40

中工绿能安集延于2025年9月成立，该公司为实施安集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而设立的项目公司。 目前，由于项目处于建设期，

尚未建成投产，项目公司尚未产生营业收入。

或有事项：中工绿能安集延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重大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工国际为中工绿能安集延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3.5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承担的担保责任上限为被担保债

务总额的85%，即对应的被担保债务本金不超过29,750万元，担保期限自第一笔提款日起364天。中工绿能安集延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

提供同等担保。 具体条款以中工国际与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绿能安集延申请银行贷款，提供不超过29,75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该公司筹措资金，开展业

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中工绿能安集延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本次担保

公平、对等。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累计为186,634.49万元。 本次担保以及为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塔什干）有限公司提供

保证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179,978.70万元，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162,369.54万元的比

例为15.48%，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五次工作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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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并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中工国际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对《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全部

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截至2026年4月30日，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实际回购股份10,925,792股，并于2026年5月14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 公司注册资本由1,237,408,937元变更为1,226,

483,145元，公司总股本由1,237,408,937股变更为1,226,483,145股。

二、对《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根据注册资本和总股本的变更情况，公司拟对《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改内容详见表格中的粗体字

部分。

条目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37,408,937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26,483,145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237,408,937股，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1,237,408,937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1,226,483,145股， 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1,226,483,145股。

三、备查文件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26-038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

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6月9日（周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日。

（七）出席对象：

1、2026年6月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全体普

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A座10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塔什干）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安集延）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5月2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塔什干）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

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安集延）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中工国际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公告。

上述议案3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此之外的其余议案均为普通

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

求，上述议案1、2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

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2026年6月4日下午4:30前送达或传真至董事会办公室）。

（二）登记时间：2026年6月3日、6月4日，上午9:00-11:30，下午1:00-4:3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A座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100080）。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谢晓瑶、周辉

电话：010-82688212，82688120

传真：010-82688582

邮箱：002051@camce.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A座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100080）

（五）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51” ，投票简称为“中工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

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9日上午9:15至2026年6月9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持股数：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是（）否（）

分别对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塔什干）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中工国际绿色能源（安集延）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书有效期限：天

注：1、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其余两栏打“×”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委托日期：2026年 月 日


